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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安徽张海银种业基金会签署租赁合同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2021 年 7 月 15 日，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安徽荃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荃丰种业”）与安徽张海银种业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签

署《房屋租赁合同》，公司及荃丰种业将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天智路

3 号整体场区房产租赁给基金会，租期 15 年，交易金额 2,591.21 万

元。 

2、由于基金会的发起人、法定代表人和理事长张海银先生为公

司持股 5%以上股东、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张琴女士的父亲，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

易决策制度》的相关规定，基金会为公司关联法人。因此，上述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 

3、2021 年 7 月 15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与安徽张海银种业基金会签署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表决结果：赞成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张琴

女士回避表决，宋维波先生、王玉林先生分别在基金会担任理事、副

理事长，因此均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同意



的独立意见。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及重组上市。本次关联交

易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1）名称：安徽张海银种业基金会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3340000077204570M 

（3）类型：非公募 

（4）法定代表人：张海银 

（5）原始基金数额：伍佰万元整 

（6）住所：合肥市高新区创新大道 98 号荃银高科办公楼 4 楼 

（7）登记管理机关：安徽省民政厅 

（8）设立时间：2013 年 8 月 

（9）设立宗旨：励志种业、促进创新、服务三农、回报社会。 

（10）业务范围：奖励在种业生产、推广、管理等开拓创新，做

出突出贡献的人才；资助农村贫困儿童、农业院校农学和种子工程专

业贫困大学生以及扶危济困等其他公益慈善活动 。 

（11）设立的背景及目的：基金会系荃银高科主要创始人张海银

先生为促进民族种业发展及社会公益事业发展，个人捐赠 500 万元和

荃银高科共同于 2013 年 8 月发起设立。该基金会是经安徽省民政厅

批准设立的省内首家种业非公募基金会，是以奖励在种子科研和种业

产学研结合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人才；开展种业新品种、新技术交流、

培训活动；资助农村贫困儿童、农业院校种子专业贫困大学生及其他

公益慈善活动为目的的非营利性法人组织。 

（12）运作情况：自成立以来，基金会通过开展人才激励、助学

助困助农等 7 个公益项目 84 场次和 60 多项爱心慈善活动，累计支出



980.19 万元，奖励种业科研工作者 63 名和良种一线推广者 560 名，

资助孤寡老人、残困人士、留守儿童等弱势群体 7,660 人次，为促进

种业创新、社会和谐发挥了桥梁纽带和平台作用。 

    （13）基金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租赁目的及用途 

基金会拟通过租赁一方面满足自身办公需要，另一方面希望打造

2 个平台，建立 1 个基地，进一步促进种业及公益事业发展，同时与

荃银高科形成联动，互促发展。 

（1）打造安徽省乃至全国最大的种业公益慈善平台，促进公益

慈善事业发展。基金会现已被中国社会组织评估为 4A 等级，在全国

FTI 排名第 385 位，非公募基金会排名第 233 位，安徽省排名第 2 位。

下一步将打造安徽省乃至全国最大的种业公益慈善平台，给公益人提

供充分沟通、交流的场所，聚合更多的资源，开展更多的公益创新活

动，如乡村助困，帮助更多的人。 

（2）打造安徽省种业交流、沟通、展示平台，提升安徽种业及

荃银高科影响力。作为一家种业基金会，基金会通过“张海银种业促

进奖”、“荃银种业创新奖学金”、“荃银种业促进奖”、“穗悦行

动”、“水无情、种有爱”、“种时光助学”、“种业人救助”等项

目的开展，在种业界树立了良好的口碑。未来，基金会还希望通过建

设种业展厅，展示安徽省种业发展史等，打造安徽省种业交流、沟通、

展示平台，提升安徽种业及荃银高科影响力。 

（3）提供稳定的场所，建立种业科普基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科

普活动，普及农业科学知识。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的标的资产为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天智路 3 号整

体场区房产，建于 2002 年，在荃银高科搬至新址前，一直作为荃银



高科办公及生产场地使用。2013 年 6 月，荃银高科以场区内 1 号厂

房（1,926.09 ㎡）、2 号厂房（1,926.09 ㎡）、综合办公楼（3,107.23 

㎡）三处房产评估作价 1,034.7392 万元及 1,365.2508 万元现金出资，

与其他股东成立合资公司荃丰种业，因此现土地证为荃银高科所有，

房产证为荃丰种业所有。房产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

第三人权利，不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

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 

公司聘请评估机构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中铭国际”）对本次租赁房产的租赁价格进行了评估。根据

中铭评报字[2021]第 9027 号《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

子公司拟出租房产事宜涉及的安徽荃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合肥

市高新区天智路的房产资产评估报告》，综合办公楼（面积合计

3,107.23 ㎡），根据每层评估价格及面积，平均价格为 24.12 元/㎡·月。

1 号厂房（1,926.09 ㎡）租金评估价格为 16.5 元/㎡·月，2 号厂房

（1,926.09 ㎡）租金评估价格为 18 元/㎡·月。 

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综合办公楼的租金为 74,946 元/月，1 号

厂房及 2 号厂房的租金合计为 66,450 元/月。此外，对于附属设施，

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租金价格为 5,000 元/月；若后续被强制拆除，

公司及荃丰种业不承担基金会因强拆造成的损失等相关责任。 

综上，上述办公楼、厂房及附属设施每月租金合计 146,396 元/

月，15 年租金为 2,591.21 万元（免除 3 个月装修期租金）。公司有

权且应当在租赁期间对租赁标的价值进行不定期评估，以确保租赁价

格符合周边市场价格范围，届时具体租赁价格调整由交易双方另行协

商并签署补充协议。 

上述租赁价格以评估报告为基础经双方协商确定，为正常商业交



易价格，不存在利用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或向关联人输送利益的情

形。 

五、《房屋租赁合同》的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 

甲方 1：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 2：安徽荃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除特殊说明外，统称为“甲方”） 

乙方：安徽张海银种业基金会 

2、主要约定 

（1）租赁范围 

甲方将位于合肥市高新区天智路 3 号整体场区（合计 32 亩），

包括综合办公楼整体合计 3,107.23 ㎡、1 号厂房（1,926.09 ㎡）、2 号

厂房（1,926.09 ㎡）三处房产及附属设施出租给乙方使用。 

（2）租赁期限 

为自合同生效之日起 15 年。甲方同意自房产交付之日起给予乙

方三个月装修期（装修期内免收房租），装修方案需经甲乙双方认可

后方可实施。租赁期满后 5 年内，乙方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承租权。 

（3）租金及租金支付方式 

综合办公楼（面积合计 3,107.23 ㎡），根据每层评估价格及面积，

平均价格为 24.12 元/㎡·月。1 号厂房（1,926.09 ㎡）租金评估价格为

16.5 元/㎡·月，2 号厂房（1,926.09 ㎡）租金评估价格为 18 元/㎡·月。 

经甲乙双方协商确定，综合办公楼租金为 74,946 元/月；1 号厂

房及 2 号厂房租金合计为 66,450 元/月；附属设施租金为 5,000 元/月，

若后续被强制拆除，甲方不承担乙方因强拆造成的损失等相关责任。 

综上，上述办公楼、厂房及附属设施每月租金合计 146,396 元/

月，年租金为 1,756,752 元。甲方有权且应当在租赁期间对租赁标的



价值进行不定期评估，以确保本合同项下租赁价格符合周边市场价格

范围。届时具体租赁价格调整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并签署补充协议。 

租金支付采取每半年支付一次，先付后租方式。乙方应于本合同

生效之日起 15 日内支付押金 20 万元（待租赁期满或合同解除时返

还），交付之日支付首期半年租金 439,188 元（免除三个月房屋装修

期租金），以后每期应提前 15 日将后半年的租金一次性全部汇入甲

方指定帐户。如乙方逾期支付，未支付部分则按照每天万分之三计算

滞纳金。 

3、其他重要约定 

（1）租赁期间，乙方可以将所承租的办公楼及厂房作为办公使

用以及发展公益事业；如果涉及转租，需报甲方备案。 

（2）租赁期间，乙方负责场区门卫管理、保洁、绿化等工作，

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甲方应予以积极配合协助。 

（3）甲乙双方须全面履行合同条款（遇不可抗力的原因或国家

政策要求不能租赁给乙方，致使合同无法履行的除外）。如一方违约，

由违约方向另一方支付违约金叁拾万元，还应承担守约方因诉讼产生

的诉讼费、鉴定费、保全费、律师费等相关费用。 

4、生效条件 

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并经双方有权机构审批后生效。 

六、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的主要目的在于盘活公司资产，提高资产利用效率，实

现稳定收益，同时为更好地开展以种业为基础、多种公益项目并行的

慈善事业，促进基金会长期可持续发展。 

本次关联交易价格以评估报告为基础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遵循

市场化原则，定价合理、公允，不存在利用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或

向关联人输送利益的情形，不会对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



成重大影响。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

额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与基金会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

交易的总金额为 8.95 万元（不含本次关联交易额度），占最近一期

经审计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为 0.01%。 

八、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的主要目的在于盘活公司资产，提高资产利用效率，创

造稳定收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时促进基金会长期可持

续发展，更好地开展以种业为基础、多种公益项目并行的慈善事业。 

本次关联交易系公司及子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所需，交易价格以评

估报告为基础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遵循市场化原则，定价合理、公

允，不存在利用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或向关联人输送利益的情形，

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次关联交易决策

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有关规定。 

我们同意公司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九、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荃丰种业拟将安徽省合肥

市天智路 3 号整体场区房产租赁给基金会，有利于提高资产利用效

益，实现稳定收益，同时促进基金会更好地聚合社会资源和长期可持

续发展。 

本次关联交易价格以评估报告为基础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遵循

市场化原则，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利用关联关系输送利益或侵占

公司利益的情形，也不存在损害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

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该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规定，因此，监事会同



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十、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与安徽张海银种业基金会签署租赁合同暨

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3、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4、《房屋租赁合同》； 

5、《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拟出租房产事

宜涉及的安徽荃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合肥市高新区天智路的房

产资产评估报告》（中铭评报字[2021]第 9027 号）。 

    特此公告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十六日 


